长江镇涉企行政检查频次上限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1
	安全生产检查
	生产经营单位
	现场检查
	1-12次/年

（详见备注）

	2
	对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工作的行政检查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企业
	现场检查
	1次/月

	3
	对建筑垃圾处置的行政检查
	建筑垃圾排放单位、运输单位、消纳场所
	现场检查
	4次/年

	4
	对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手续情况的检查
	设置广告、宣传品的单位
	现场检查
	1次/年

	5
	对市容环卫责任人履行市容环卫责任情况的检查
	市容环卫责任人
	现场检查
	1次/年

	6
	对劳动用工管理情况的执法检查
	用人单位
	现场检查
	1次/年

	7
	社会保险核查
	用人单位
	现场检查
	1次/年

	8
	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节能监管
	建设单位
	现场检查
	1次/年


备注：针对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等，依法依规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但不能超过合理次数。

《应急管理部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应急〔2025〕11号）

1.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年度内累计执法检查不超过2次，标准化二级企业累计不超过4次，标准化三级企业累计不超过8次，未进行标准化定级的企业年度内累计执法检查不超过12次；

2.非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年度内累计执法检查不超过1次，标准化二级企业累计不超过2次，标准化三级企业累计不超过4次，未进行标准化定级的企业年度内累计执法检查不超过6次。
